
财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参与北交所股票投资

及相关风险揭示的公告
北京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北交所” ）上市的股票是国内依法发行上市的股票，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及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公募基金可投资的范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
资基金法》、《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指引》、《北京证券交易所证券发行与承销
管理细则》、《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试行）》、《北京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试行）》、《北京证券
交易所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试行）》等法律法规规定，财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金
管理人”）旗下所管理的部分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基金”）可遵循各自基金合同中关于基
金投资目标、投资策略、投资范围、资产配置比例、风险收益特征和相关风险控制指标的规定，本着谨
慎和风险可控的原则，参与北交所股票的投资。

基金管理人将根据审慎原则参与北交所股票的投资， 做好风险管理并严格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
务，切实保护好基金投资者的利益。 基金管理人同时提示基金份额持有人应特别关注基金投资北交所
股票可能带来的各类风险。

基金投资北交所股票，会面临北交所机制下因投资标的、市场制度以及交易规则等差异带来的特
有风险，包括但不限于：

一、流动性风险
由于参与北交所投资有一定的门槛要求，初期北交所的投资者可能以机构投资者为主；加之上市

公司规模较小、股权集中度较高，板块整体流动性弱于 A 股其他板块，当机构投资者在特定阶段对个
股个券形成一致预期时，可能会导致基金组合无法及时变现及其他相关的流动性风险。

二、集中投资风险
北交所作为新设立的全国性证券交易所，发展初期可投标的较少，可能导致投资者集中投资少量

个股，市场集中度较高的问题，整体存在集中度风险。
三、转板风险
基金所投资的北交所上市公司在满足证券法和证监会规定的基本上市条件和符合交易所规定的

具体上市条件可申请转板上市。交易所需审核并做出是否同意上市的决定。无论上市公司是否转板成
功，均可能引起基金净值波动。

四、经营风险
北交所上市公司主体为具有“专精特新”特征的初创型中小企业，其商业模式、未来盈利能力都存

在较高的不确定性，潜在的经营风险可能会给基金净值带来不利影响。
五、净值波动幅度风险
北交所股票上市交易首日不设涨跌幅限制，第二日开始涨跌幅限制为 30%，股票涨跌幅限制比例

区间较大，可能给基金净值带来较大的波动风险。
六、退市风险
北交所上市的公司如触及相关法律法规、证监会及交易所等规定的退市情形，可能面临被终止上

市的风险，从而对基金净值产生不利影响。
七、系统性风险
北交所上市的公司主要属于创新成长型企业，其商业模式、盈利、风险和业绩波动等特征较为相

似，难以通过分散投资来降低风险，若股票价格同向波动，可能引起基金净值较大波动。
八、政策风险
国家对高新技术、专精特新企业扶持力度及重视程度的变化会对北交所企业带来较大影响，国际

经济形势变化对专精特新产业及北交所个股也会带来政策影响。
九、监管规则变化的风险
北交所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交易所业务规则，可能根据市场情况进行修

改完善，或者补充制定新的法律法规和业务规则，可能对基金投资运作产生影响，或导致基金投资运
作相应调整变化。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基金管理人后续成立的基金可根据各自基金合同的约定，本着谨慎和风险
可控的原则，在遵守基金合同所规定的投资目标、投资策略、投资范围、资产配置比例、风险收益特征
和相关风险控制指标的前提下参与北交所股票投资。 届时，基金管理人可不再另行公告。

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
资产，但不保证本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
阅读相关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了解拟投资基金的风险投资特征，并根据自身投资目的、投资
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财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三月四日


